
[image: image4.png]=, TIFERFSHEEHEEDXE

BB PR A E X ( HRHE: 6)
P INF AR EE X (R 3)

BB PEAL — X ( HERgE: 177)

]
]
]
I o
]
]
]

R

R X (R 379)

IBITEZS

R

RPRE SR (HERHE: 436)

[BITEZS

R

R — X RS 172)

[BITEZS

i

FEVRPEITHAR R X ( HERHia: 683)

T IR SR E P X  #agie: 3557

TN SR ET AR X #eme: 282)

T ILFFETEAG X LR ( &3 1; & 6 455 0.5 XEYC 10; YRYC 10 3BR%: o; MB: 0)

VS
~—| BRI RL ( 4R 1 LA 5 RS 05 XANC 10, YRS 10; SR o; MEA: 0)
VS

B IIPmLE A B R X 22
( 86 1, ZEm: 15 &35 05 XRE: 10; YREC 10; SRR o HBhERa: 0)

M. HAth
@ PR H ( FES: 9 B3 5x5 HES: 1)
X RFTH ( FES: 297 Bx%: 5+5 WHRAE 45 HES: )
D WET I TES: 292 B 505 HES D
o e R (s s SR 17 BERE & RERE & RERE )




[image: image5.png]s TIIHSERPESESRHETER

P ERFe 95 EREE 1 EEEE 7 EEEE 7 EEHE: 1)

PHEBE ( @m: 18; @Fia: 1, BT 01 XREEC 3 YRR 4 HESAE: 1 BEge: o)

FLOKHN ( AL 18; i 1; R%: 0.; XERC 3 YREC S MEIREL 5 B 0

ERDIN ( & 18 S 941; 45 0.0; XEY 3 VA 4 MEISR: 1 BEEe: 0

HEKIE ( 48 18, @it 1; &5 0.1; XRY: 3 YRR 4 BySE: s MpEa: 0

EKM  magie: 2 HAESE o EEEE o BENE: o HE¥A: 0)

oML

B b3 ( 268 18 St 1 &G 03 XRR: 3 YRE S HBAR: 5 HEHG: 0

iﬁiiﬂ*i}iﬁ%}( A 51; REE: 1; K55 0.1; XZRPC 1; YREC S #igh£al: o #mEa: 0)

O B sEe: o BRER & BREE 5 EERE s EREE: 1

L L ( Eagie: o ERER 181, BREE: 6 EREE: & BEHE: 1)

ERVARVARVA HHL  EFETE: 9 EREE: 163 HERE: 5 EEEE: 5 EEHA: 1)

S
999 999 © B #Erga: 9 HaERE 25 EERRE: 7, EERE: 7 EEHa:

00 909 Q09

bw H ( EEREie: 9 EREZ 170, FREE 7, BEEE: 7 EESE: 1)

v 4 HEBERIEE ( maEie: 9 ERXER 126 BEEE 6 BEEE: 6 BEHS: 1)






目  次
前  言
1

引  言
2
1 范围
3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3 术语和定义
4
4 总则
4
5 工作程序
5
6 矿山地质环境调查
6
7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
7
8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
8
9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措施
8
10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
10
附录A（规范性附录）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分级
12
附录B（规范性附录）评估区重要程度分级
13
附录C（规范性附录）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级
14
附录D（规范性附录）矿山生产建设规模分类…………………………………………………………… ….16
附录E（规范性附录）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
18
附录F（规范性附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
19
附录G（规范性附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写提纲
20
附录H（规范性附录）图件编制要求
22
附录I（规范性附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报告表
25
附录J（资料性附录）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调查表
26
附录K（资料性附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图常用图例
28



前  言
本标准由十部分内容构成：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工作程序、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措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附录F、附录G、附录H、附录I为规范性附录，附录J、附录K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后的第一次修订。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对适用范围作了适当调整，补充了相关的术语和定义，修改完善了总则部分条款，对评估任务和内容进行了修改，增加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措施”两个章节等。
本标准由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标准修订单位：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河北省国土资源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安徽省国土资源厅、江西省国土资源厅、西安地质调查中心、重庆市地质环境监测总站。

本标准主要修订人：陶庆法、李明路、李建中、张进德、张德强、白光宇、田磊、张洪波、张永波、徐友宁、杨义军、李益湘、李成秋、崔海英、巢志众。

引  言
编制本标准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44号《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2009年3月发布）关于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的要求，特修订本标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的术语、定义、原则、工作程序及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扩）建及生产矿山编制和审查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使用，闭坑矿山参照执行。建筑用砂石粘土、油气、煤层气、地热、矿泉水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的编制，可参照附录I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2719-1991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
GB 50330-2002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 958                 区域地质图图例

GB/T 12328-1990        综合工程地质图图例及色标

GB/T 14538-1993        综合水文地质图图例及色标

GB/T 14848-1993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21010－2007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 50021-200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DZ/T 0157-1995         1:50000地质图地理底图编绘规范

DZ/T 0179-1997         地质图用色标准及用色原则（1:50000）

DZ/T 0218-2006         滑坡防治工程勘查规范

DZ/T 0219-2006         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DZ/T 0220-2006         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规范

DZ/T 0221-2006         崩塌、滑坡、泥石流监测规范

DZ/T 0133-1994         地下水动态监测规程
SL/T 183-2005          地下水监测规范
TD/T 1012-2000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矿山地质环境 Mining Geo-environment
指采矿活动所影响到的岩石圈、水圈、生物圈相互作用的客观地质体。
3.2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Mining Geo-environmental Problems

指受采矿活动影响而产生的地质环境破坏的现象。主要包括矿区地面塌陷、地裂缝、崩塌、滑坡，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等。
3.3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 Mining Geo-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方法，定性或定量地评价和估量采矿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程度。

3.4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The Project of Mining Ge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tegrated Renovation

针对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提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技术措施，并做出总体部署和安排。
3.5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  Mining Geo-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对主要矿山地质环境要素与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进行的监视性测定。
3.6 含水层破坏 Aquifer Breakage
指地下含水层结构改变、地下水位下降、水量减少或疏干、水质恶化等现象。
3.7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landforms and landscape devastation
矿山建设与采矿活动改变了原有的地形条件与地貌特征，造成土地毁坏、山体破损、岩石裸露、植被破坏等现象。
4 总则

4.1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是实施保护、监测和治理恢复矿山地质环境的技术依据之一。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查、治理设计。
4.2 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绿色矿业”、“因地制宜，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
4.3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应在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调查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矿山开采设计等基础上编制，并与相关规划衔接。
4.4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区域范围包括开采区及其矿业活动的影响区。
4.5 矿山企业扩大开采规模、变更矿区范围或者开采方式的，应当重新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
5 工作程序

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按以下程序进行。

图1 工作程序框图

6 矿山地质环境调查
6.1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的范围应包括采矿登记范围和采矿活动可能影响到的范围。
6.2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以收集资料和现场调查为主。可根据实际需要补充地形测量、遥感、物探、钻探、坑（槽）探与取样测试等工作。矿山地质环境调查应符合相关的技术规范。
6.3资料收集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6.3.1矿山概况：矿山企业名称、位置、范围、相邻矿山的分布与概况；矿山企业的性质、总投资、矿山建设规模及工程布局；矿山设计生产能力、实际生产能力、设计生产服务年限；矿产资源储量、矿床类型与赋存特征；矿山开采历史和现状；矿山开拓、采区或开采阶段布置、开采方式（方法）、开采顺序、固体与液体废物的排放与处置情况；矿区社会经济概况、基础设施分布等。
6.3.2矿山自然地理：包括地形地貌、气象、水文、土地类型与植被等。
6.3.3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包括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矿山地质、不良地质现象、人类工程活动等。
6.4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调查，参见附录J，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6.4.1采矿活动引发的地面塌陷、地裂缝、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及其隐患，包括地质灾害的种类、分布、规模、发生时间、发育特征、成因、危险性大小、危害程度等。
6.4.2采矿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人文景观等的影响和破坏情况。

6.4.3评估区含水层破坏，包括采矿活动引起的含水层破坏范围、规模、程度，及对生产生活用水的影响等。

6.4.4采矿活动对土地资源的影响和破坏，包括压占、毁损的土地类型及面积。
6.4.5采矿活动对主要交通干线、水利工程、村庄、工矿企业及其它各类建（构）筑物等的影响与破坏。

6.4.6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和治理效果。

6.5 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精度。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的比例尺不得小于1：10000，有重大影响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调查比例尺不得小于1：1000。
7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

7.1 评估范围与评估级别确定

7.1.1 评估区范围应根据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确定。

7.1.2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应根据评估区重要程度、矿山生产建设规模、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综合确定，评估级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见附录A。

7.1.3 评估区重要程度应根据区内居民集中居住情况、重要工程设施和自然保护区分布情况、重要水源地情况、土地类型等确定，划分为重要区、较重要区和一般区三级，见附录B。

7.1.4 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根据区内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地质构造、环境地质、开采情况、地形地貌确定，划分为复杂、中等、简单三级，见附录C。

7.1.5 矿山开采规模按矿种类别和年生产量分大型、中型、小型三类，见附录D。

7.2 评估任务与内容

7.2.1 矿山地质环境评估包括现状评估、预测评估。

7.2.2 现状评估应在资料收集及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的基础上，对评估区地质环境影响作出评估，影响程度评估分级按附录E执行。

7.2.2.1 分析评估区内存的地质灾害类型、规模、发生时间、表现特征、分布、诱发因素、危害对象与危害程度；分析与相邻矿山采矿活动的相互影响特征与程度。
7.2.2.2 分析评估由采矿活动导致地下含水层的影响或破坏情况。包括含水层结构破坏，含水层疏干、地下水水位下降、泉水流量减少、地下水位降落漏斗的分布范围、地下水水质变化、地下含水层破坏对生产生活用水水源的影响等。
7.2.2.3 分析评估区内采矿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人文景观等的影响和破坏情况。
7.2.2.4 分析评估区内采矿活动对土地资源的影响和破坏情况。
7.2.3 预测评估应在现状评估的基础上，根据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和采矿地质环境条件特征，分析预测采矿活动可能引发或加剧的地质环境问题及其危害，评估矿山建设和生产可能对矿山地质环境造成的影响。影响程度评估分级按附录E执行。
7.2.3.1 预测评估采矿活动可能引发或加剧的地质灾害，分析危害对象和危害程度。矿山建设和生产可能遭受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评估参照《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执行。
7.2.3.2 预测评估由采矿活动导致地下含水层的影响或破坏程度。包括含水层结构破坏，含水层疏干、地下水水位下降、泉水流量减少、地下水位降落漏斗的分布范围、地下水水质变化、地下含水层破坏对生产生活用水水源的影响等。
7.2.3.3 预测评估采矿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人文景观等的影响和破坏程度。
7.2.3.4 预测评估采矿活动对土地资源的影响或破坏的类型、规模和程度。
7.3 评估方法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方法可采用工程类比法、层次分析法、加权比较法、相关分析法及模糊综合评判法等。
7.4 评估精度要求

7.4.1 一级评估应定量—半定量地作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现状评估、预测评估。

7.4.2 二级评估应半定量地作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现状评估、预测评估。

7.4.3 三级评估应半定量—定性地作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现状评估、预测评估。
8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

8.1 根据矿产资源开发方案或开发计划，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分布特征及其危害性，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结果，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

8.2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区域划分为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一般防治区，分区参见附录F。可根据区内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的差异，进一步细分为亚区。
8.3 按照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的顺序，分别阐明防治区的面积，区内存在或可能引发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类型、特征及其危害，以及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防治措施等。

9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措施
9.1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结果，针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提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预防措施，根据实际情况主要考虑以下方面。
9.1.1 科学合理地制定开采计划与采矿方案，规范采矿活动。

9.1.2 矿山地质灾害预防应在确定潜在的地质灾害威胁对象的基础上，根据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种类、规模特征，提出具体的预防措施，合理避让地质灾害、科学处置地下采空区、有效防护露天采场边坡与设置排水系统等。
9.1.3 矿区含水层破坏预防要根据含水层结构及地下水赋存条件，结合采矿工程，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防止含水层破坏。
9.1.4 矿区地形地貌景观破坏预防应采用边开采边治理的方式及时恢复植被，尽量减少山体破损、岩石裸露。
9.1.5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采矿造成的土地资源、地质遗迹、人文景观及生态环境等的破坏。
9.2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结果，针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提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措施，根据实际情况主要考虑以下方面。
9.2.1 地面塌陷治理应根据地面塌陷的类型、规模、发展变化趋势、危害大小等特征，因地制宜，综合治理。

9.2.1.1 对开采沉陷区，未达到稳沉状态的，宜采取监测、示警及临时工程措施，消除安全隐患；达到稳沉状态的，应采取防渗处理、削高填低、回填整平、挖沟排水、植被重建等综合治理措施。
9.2.1.2 对岩溶塌陷区，可采取注浆、回填等措施控制塌陷的发展，减少危害。

9.2.2 地裂缝治理应根据地裂缝的规模和危害程度采取不同的措施。规模和危害程度较小的，采用土石填充并夯实，防渗处理等措施；规模和危害程度较大的，可采取填充、灌浆等措施。

9.2.3 崩塌、滑坡治理，可采用清理废土石和危岩以恢复场地，或者修筑拦挡工程和排水工程防止形成新的地质灾害隐患；潜在的崩塌、滑坡灾害，可采用削坡减荷、锚固、抗滑、支挡、排水、截水等工程措施进行边坡加固，消除地质灾害隐患。
9.2.4 泥石流治理，可采用清理泥土石以恢复场地，或者修筑拦挡工程防止形成新的泥石流物源；潜在的泥石流隐患可采用疏导、切断或固化泥石流物源，消除引发泥石流的水源条件。
9.2.5 含水层破坏治理可采用防渗帷幕、防渗墙等工程措施，堵截含水层中地下水的溢出，减少疏干排水量。
9.2.6 丘陵山区地形地貌景观破坏治理可采用边坡加固、采坑回填、植树种草或者挂网客土喷播等工程措施，以修复生态；平原区可采用清理废石（渣）、采坑（塌陷坑）回填、整平、覆土、复绿、造景等工程措施进行生态重建。
9.3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特征提出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方案。
9.3.1 监测内容包括矿山建设及采矿活动引发或可能引发的地面塌陷、地裂缝、崩塌、滑坡、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等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及主要环境要素。
9.3.2 监测方法。地面塌陷和地裂缝可采用遥感、高精度GPS、全站仪（水准仪）、伸缩性钻孔桩（分层桩）、钻孔深部应变仪、人工观测等方法监测；崩塌、滑坡、泥石流的监测参照《崩塌、滑坡、泥石流监测规范》（DZ/T0221-2006）；含水层破坏可采用人工现场调查、取样分析、安装地下水位自动监测仪等方法进行监测；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可采用人工现场量测、遥感解译等方法进行监测。
10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
10.1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文本由文字报告和附图两部分组成。

10.2 文字报告编制按附录G执行,各部分编制要点如下。

10.2.1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依据和适用年限。主要阐述本方案的编制依据以及本方案的适用年限。适用年限应根据矿山服务年限和开采计划确定。
10.2.2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目标任务。根据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及存在的主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结果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提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总体目标任务和阶段目标任务。
10.2.3 矿山基本情况及地质环境背景。简述矿山企业基本概况，矿山开发方案或开发计划，矿区的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矿区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等。
10.2.4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分析评估。明确评估级别和评估精度，确定评估指标、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估。
10.2.5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根据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分析、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结果，在充分考虑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对人居环境、工农业生产、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前提下，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区域划分为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一般防治区。
10.2.6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程部署。根据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结果，按照轻重缓急、分阶段实施的原则，提出总体工作部署和本方案适用期内分年度实施计划。
10.2.7 矿山地质环境防治工程。依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部署，明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恢复、监测的对象和内容，提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程和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并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技术措施。
10.2.8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经费估算。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程部署、工程量及工程技术手段，参照相关标准，进行经费估算。经费估算包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预防、治理恢复、监测等直接费用及勘察、设计、监理等间接费用。
10.2.9 保障措施。提出切实可行的组织保障、技术保障和资金保障措施，保障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
10.2.10 效益分析。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程实施后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

10.3 附图编制按附录H执行。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分级

表A给出了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分级。

表A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分级表

	评估区重要程度
	矿山生产建设规模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

	
	
	复杂
	中等
	简单

	重要区
	大型
	一级
	一级
	一级

	
	中型
	一级
	一级
	一级

	
	小型
	一级
	一级
	二级

	较重要区
	大型
	一级
	一级
	一级

	
	中型
	一级
	二级
	二级

	
	小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般区
	大型
	一级
	二级
	二级

	
	中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小型
	二级
	三级
	三级


附录B 

（规范性附录）

评估区重要程度分级
表B 给出了评估区重要程度的确定因素及指标。

表B  评估区重要程度分级表

	重要区
	较重要区
	一般区

	1.分布有500人以上的居民集中居住区；
	1.分布有200～500人的居民集中居住区；
	1.居民居住分散，居民集中居住区人口在200人以下；

	2.分布有高速公路、一级公路、铁路、中型以上水利、电力工程或其他重要建筑设施；
	2.分布有二级公路、小型水利、电力工程或其他较重要建筑设施；
	2.无重要交通要道或建筑设施；

	3.矿区紧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含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等)或重要旅游景区(点)；
	3.紧邻省级、县级自然保护区或较重要旅游景区(点)；
	3.远离各级自然保护区及旅游景区(点)；

	4.有重要水源地；
	4.有较重要水源地；
	4.无较重要水源地；

	5.破坏耕地、园地。
	5.破坏林地、草地。
	5.破坏其它类型土地。

	注：评估区重要程度分级确定采取上一级别优先的原则，只要有一条符合者即为该级别。


附录C 

（规范性附录）

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级

表C.1给出了井工开采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级。

表C.2给出了露天开采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级。
表C.1  井工开采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级表

	复  杂
	中  等
	简   单

	1.主要矿层（体）位于地下水位以下，矿坑进水边界条件复杂，充水水源多，充水含水层和构造破碎带、岩溶裂隙发育带等富水性强，补给条件好，与区域强含水层、地下水集中径流带或地表水联系密切，老窿(窑)水威胁大，矿坑正常涌水量大于10000m3/d，地下采矿和疏干排水容易造成区域含水层破坏。
	1.主要矿层（体）位于地下水位附近或以下，矿坑进水边界条件中等，充水含水层和构造破碎带、岩溶裂隙发育带等富水性中等，补给条件较好，与区域强含水层、地下水集中径流带或地表水有一定联系，老窿(窑)水威胁中等，矿坑正常涌水量3000-10000m3/d，地下采矿和疏干排水较容易造成矿区周围主要充水含水层破坏。
	1.主要矿层（体）位于地下水位以上，矿坑进水边界条件简单，充水含水层富水性差，补给条件差，与区域强含水层、地下水集中径流带或地表水联系不密切，矿坑正常涌水量小于3000m3/d，地下采矿和疏干排水导致矿区周围主要充水含水层破坏可能性小。

	2.矿床围岩岩体结构以碎裂结构、散体结构为主，软弱岩层或松散岩层发育，蚀变带、岩溶裂隙带发育，岩石风化强烈，地表残坡积层、基岩风化破碎带厚度大于10m，矿层（体）顶底板和矿床围岩稳固性差，矿山工程场地地基稳定性差。
	2.矿床围岩岩体以薄-厚层状结构为主，蚀变带、岩溶裂隙带发育中等，局部有软弱岩层，岩石风化中等，地表残坡积层、基岩风化破碎带厚度5-10m，矿层（体）顶底板和矿床围岩稳固性中等，矿山工程场地地基稳定性中等。
	2.矿床围岩岩体以巨厚层状-块状整体结构为主，蚀变作用弱，岩溶裂隙带不发育，岩石风化弱，地表残坡积层、基岩风化破碎带厚度小于5m，矿层（体）顶底板和矿床围岩稳固性好，矿山工程场地地基稳定性好。

	3.地质构造复杂，矿层(体)和矿床围岩岩层产状变化大，断裂构造发育或有活动断裂，导水断裂带切割矿层(体)围岩、覆岩和主要含水层（带），导水性强，对井下采矿安全影响巨大。
	3.地质构造较复杂，矿层(体)和矿床围岩岩层产状变化较大，断裂构造较发育，并切割矿层（体）围岩、覆岩和主要含水层（带），导水断裂带的导水性较差，对井下采矿安全影响较大。
	3.地质构造简单，矿层(体)和矿床围岩岩层产状变化小，断裂构造不发育，断裂未切割矿层（体）和围岩覆岩，断裂带对采矿活动影响小。

	4.现状条件下原生地质灾害发育，或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类型多，危害大。
	4.现状条件下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类型较多，危害较大。
	4.现状条件下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类型少，危害小。

	5.采空区面积和空间大，多次重复开采及残采，采空区未得到有效处理，采动影响强烈。
	5.采空区面积和空间较大，重复开采较少，采空区部分得到处理，采动影响较强烈。
	5.采空区面积和空间小，无重复开采，采空区得到有效处理，采动影响较轻。

	6.地貌单元类型多，微地貌形态复杂，地形起伏变化大，不利于自然排水，地形坡度一般大于35°，相对高差大，地面倾向与岩层倾向基本一致。
	6.地貌单元类型较多，微地貌形态较复杂，地形起伏变化中等，不利于自然排水，地形坡度一般为20°-35°，相对高差较大，地面倾向与岩层倾向多为斜交。
	6.地貌单元类型单一，微地貌形态简单，地形起伏变化平缓，有利于自然排水，地形坡度一般小于20°，相对高差小，地面倾向与岩层倾向多为反交。

	注：采取就上原则。前6条中只要有一条满足某一级别，应定为该级别。


表C.2  露天开采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级表

	复  杂
	中  等
	简   单

	1.采场矿层（体）位于地下水位以下，采场汇水面积大，采场进水边界条件复杂，与区域含水层或地表水联系密切，地下水补给、径流条件好，采场正常涌水量大于10000m3/d；采矿活动和疏干排水容易导致区域主要含水层破坏。
	1.采场矿层（体）局部位于地下水位以下，采场汇水面积较大，与区域含水层或地表水联系较密切，采场正常涌水量3000-10000m3/d；采矿和疏干排水比较容易导致矿区周围主要含水层影响或破坏。
	1.采场矿层（体）位于地下水位以上，采场汇水面积小，与区域含水层、或地表水联系不密切，采场正常涌水量小于3000m3/d；采矿和疏干排水不易导致矿区周围主要含水层的影响或破坏。

	2.矿床围岩岩体结构以碎裂结构、散体结构为主，软弱结构面、不良工程地质层发育，存在饱水软弱岩层或松散软弱岩层，含水砂层多，分布广，残坡积层、基岩风化破碎带厚度大于10m、稳固性差，采场岩石边坡风化破碎或土层松软，边坡外倾软弱结构面或危岩发育，易导致边坡失稳。
	2.矿床围岩岩体结构以薄到厚层状结构为主，软弱结构面、不良工程地质层发育中等，存在饱水软弱岩层和含水砂层，残坡积层、基岩风化破碎带厚度5-10m、稳固性较差，采场边坡岩石风化较破碎，边坡存在外倾软弱结构面或危岩，局部可能产生边坡失稳。
	2.矿床围岩岩体结构以巨厚层状-块状整体结构为主，软弱结构面、不良工程地质层不发育，残坡积层、基岩风化破碎带厚度小于5m、稳固性较好，采场边坡岩石较完整到完整，土层薄，边坡基本不存在外倾软弱结构面或危岩，边坡较稳定。

	3.地质构造复杂。矿床围岩岩层产状变化大，断裂构造发育或有全新世活动断裂，导水断裂切割矿层（体）围岩、覆岩和主要含水层（带）或沟通地表水体，导水性强，对采场充水影响大。
	3.地质构造较复杂。矿床围岩岩层产状变化较大，断裂构造较发育，切割矿层（体）围岩、覆岩和含水层（带），导水性差，对采场充水影响较大。
	3.地质构造较简单。矿床围岩岩层产状变化小，断裂构造较不发育，断裂未切割矿层（体）围岩、覆岩，对采场充水影响小。

	4.现状条件下原生地质灾害发育，或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类型多、危害大。
	4.现状条件下，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类型较多、危害较大。
	4.现状条件下，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类型少、危害小。

	5.采场面积及采坑深度大，边坡不稳定易产生地质灾害。
	5.采场面积及采坑深度较大，边坡较不稳定，较易产生地质灾害。
	5.采场面积及采坑深度小，边坡较稳定，不易产生地质灾害。

	6.地貌单元类型多，微地貌形态复杂，地形起伏变化大，不利于自然排水，地形坡度一般大于35°，相对高差大，高坡方向岩层倾向与采坑斜坡多为同向。
	6.地貌单元类型较多，微地貌形态较复杂，地形起伏变化中等，自然排水条件一般，地形坡度一般20°-35°，相对高差较大，高坡方向岩层倾向与采坑斜坡多为斜交。
	6.地貌单元类型单一，微地貌形态简单，地形较平缓，有利于自然排水，地形坡度一般小于20°，相对高差较小，高坡方向岩层倾向与采坑斜坡多为反向坡。

	注：采取就上原则。前6条中只要有一条满足某一级别，应定为该级别。


附录D

（规范性附录）

矿山生产建设规模分类
表D给出了矿山生产建设规模分类。

表D  矿山生产建设规模分类一览表

	矿种类别
	计量单位
	年生产量
	备注

	
	
	大型
	中型
	小型
	

	煤（地下开采）
	万吨
	≥120
	120-45
	<45
	原煤

	煤（露天开采）
	万吨
	≥400
	400-100
	<100
	原煤

	石油
	万吨
	≥50
	50-10
	<10
	原油

	油页岩
	万吨
	≥200
	200-50
	<50
	矿石

	烃类天然气
	亿立方米
	≥5
	5-1
	<1
	

	二氧化碳气
	亿立方米
	≥5
	5-1
	<1
	

	煤成（层）气
	亿立方米
	≥5
	5-1
	<1
	

	地热（热水）
	万立方米
	≥20
	20-10
	<10
	

	地热（热气）
	万立方米
	≥10
	10-5
	<5
	

	放射性矿产
	万吨
	≥10
	10-5
	<5
	矿石

	金（岩金）
	万吨
	≥15
	15-6
	<6
	矿石

	金（砂金船采）
	万立方米
	≥210
	210-60
	<60
	矿石

	金（砂金机采）
	万立方米
	≥80
	80-20
	<20
	矿石

	银
	万吨
	≥30
	30-20
	<20
	矿石

	其它贵金属
	万吨
	≥10
	10-5
	<5
	矿石

	铁（地下开采）
	万吨
	≥100
	100-30
	<30
	矿石

	铁（露天开采）
	万吨
	≥200
	200-60
	<60
	矿石

	锰
	万吨
	≥10
	10-5
	<5
	矿石

	铬、钛、钒
	万吨
	≥10
	10-5
	<5
	矿石

	铜
	万吨
	≥100
	100-30
	<30
	矿石

	铅
	万吨
	≥100
	100-30
	<30
	矿石

	锌
	万吨
	≥100
	100-30
	<30
	矿石

	钨
	万吨
	≥100
	100-30
	<30
	矿石

	锡
	万吨
	≥100
	100-30
	<30
	矿石

	锑
	万吨
	≥100
	100-30
	<30
	矿石

	铝土矿
	万吨
	≥100
	100-30
	<30
	矿石

	钼
	万吨
	≥100
	100-30
	<30
	矿石

	镍
	万吨
	≥100
	100-30
	<30
	矿石

	钴
	万吨
	≥100
	100-30
	<30
	矿石

	镁
	万吨
	≥100
	100-30
	<30
	矿石

	铋
	万吨
	≥100
	100-30
	<30
	矿石

	汞
	万吨
	≥100
	100-30
	<30
	矿石

	稀土、稀有金属
	万吨
	≥100
	100-30
	<30
	矿石

	表D（续）

	矿种类别
	计量单位
	年生产量
	备注

	
	
	大型
	中型
	小型
	

	石灰岩
	万吨
	≥100
	100-50
	<50
	矿石

	硅石
	万吨
	≥20
	20-10
	<10
	矿石

	白云岩
	万吨
	≥50
	50-30
	<30
	矿石

	耐火粘土
	万吨
	≥20
	20-10
	<10
	矿石

	萤石
	万吨
	≥10
	10-5
	<5
	矿石

	硫铁矿
	万吨
	≥50
	50-20
	<20
	矿石

	自然硫
	万吨
	≥30
	30-10
	<10
	矿石

	磷矿
	万吨
	≥100
	100-30
	<30
	矿石

	蛇纹岩
	万吨
	≥30
	30-10
	<10
	矿石

	硼矿
	万吨
	≥10
	10-5
	<5
	矿石

	岩盐、井盐
	万吨
	≥20
	20-10
	<10
	矿石

	湖岩
	万吨
	≥20
	20-10
	<10
	矿石

	钾盐
	万吨
	≥30
	30-5
	<5
	矿石

	芒硝
	万吨
	≥50
	50-10
	<10
	矿石

	碘
	
	按小型矿山归类
	

	砷、雌黄、雄黄、毒砂
	
	按小型矿山归类
	

	金刚石
	万克
	≥2
	2-0.6
	<0.6
	1克＝5克拉

	宝石
	
	按小型矿山归类
	

	云母
	
	按小型矿山归类
	工业云母

	石棉
	万吨
	≥2
	2-1
	<1
	石棉

	重晶石
	万吨
	≥10
	10-5
	<5
	矿石

	石膏
	万吨
	≥30
	30-10
	<10
	矿石

	滑石
	万吨
	≥10
	10-5
	<5
	矿石

	长石
	万吨
	≥20
	20-10
	<10
	矿石

	高岭土、瓷土等
	万吨
	≥10
	10-5
	<5
	矿石

	膨润土
	万吨
	≥10
	10-5
	<5
	矿石

	叶腊石
	万吨
	≥10
	10-5
	<5
	矿石

	沸石
	万吨
	≥30
	30-10
	<10
	矿石

	石墨
	万吨
	≥1
	1-0.3
	<0.3
	石墨

	玻璃用砂、砂岩
	万吨
	≥30
	30-10
	<10
	矿石

	水泥用砂岩
	万吨
	≥60
	60-20
	<20
	矿石

	建筑石料
	万立方米
	≥10
	10-5
	<5
	

	建筑用砂、砖瓦粘土
	万吨
	≥30
	30-5
	<5
	矿石

	页岩
	万吨
	≥30
	30-5
	<5
	矿石

	矿泉水
	万吨
	≥10
	10-5
	<5
	


附录E 

（规范性附录）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
表E给出了采矿活动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的分级。

表E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表

	影响程
度分级
	地质灾害
	含水层
	地形地貌景观
	土地资源

	严重
	1.地质灾害规模大，发生的可能性大；

2.影响到城市、乡镇、重要行政村、重要交通干线、重要工程设施及各类保护区安全；

3.造成或可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大于500万元；

4.受威胁人数大于100人。
	1.矿床充水主要含水层结构破坏，产生导水通道；

2.矿井正常涌水量大于10000 m3/d；

3.区域地下水水位下降；

4.矿区周围主要含水层（带）水位大幅下降，或呈疏干状态，地表水体漏失严重；

5.不同含水层（组）串通水质恶化；

6.影响集中水源地供水，矿区及周围生产、生活供水困难。
	1.对原生的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大；

2.对各类自然保护区、人文景观、风景旅游区、城市周围、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可视范围内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严重。
	1.占用破坏基本农田；

2.占用破坏耕地大于2公顷；

3.占用破坏林地或草地大于4公顷；

4.占用破坏荒地或未开发利用土地大于20公顷。

	较严重
	1.地质灾害规模中等，发生的可能性较大；

2.影响到村庄、居民聚居区、一般交通线和较重要工程设施安全；

3.造成或可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500万元；

4.受威胁人数10～100人。
	1.矿井正常涌水量3000—10000 m3/d；

2.矿区及周围主要含水层（带）水位下降幅度较大，地下水呈半疏干状态；

3.矿区及周围地表水体漏失较严重；

4.影响矿区及周围部分生产生活供水。
	1.对原生的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大；

2.对各类自然保护区、人文景观、风景旅游区、城市周围、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可视范围内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重。
	1.占用破坏耕地小于等于2公顷；

2.占用破坏林地或草地2—4公顷；

3.占用破坏荒山或未开发利用土地10-20公顷。

	较轻
	1.地质灾害规模小，发生的可能性小；

2.影响到分散性居民、一般性小规模建筑及设施；
3.造成或可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小于100万元；
4.受威胁人数小于10人。
	1.矿井正常涌水量小于3000 m3/d；

2.矿区及周围主要含水层水位下降幅度小；

3.矿区及周围地表水体未漏失；

4.未影响到矿区及周围生产生活供水。
	1.对原生的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小；

2. 对各类自然保护区、人文景观、风景旅游区、城市周围、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可视范围内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轻。
	1.占用破坏林地或草地小于等于2公顷；

2.占用破坏荒山或未开发利用土地小于等于10公顷。

	注：若综合评估，分级确定采取上一级别优先原则，只要有一项要素符合某一级别，就定为该级别。


附录F

（规范性附录）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

	分区级别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

	
	现状评估
	预测评估

	重点
	严重
	严重

	次重点
	较严重
	较严重

	一般
	较轻
	较轻

	注： 现状评估与预测评估结果不一致的采取就上原则进行分区。


表F给出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表
表F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表
附录G
（规范性附录）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写提纲
前言

一、任务的由来
二、方案编制的依据
三、方案的适用年限

第一章  矿山基本情况

一、矿山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概况
矿山所处行政区位置、分布范围、地理坐标、区位条件、矿区及周围经济社会概况。

二、矿山开采历史及现状
矿山开采历史包括以往矿山开采的范围、层位、开采方式、开采规模、开采时间等；矿山开采现状包括矿山剩余资源及储量，矿山现状开采范围、层位、开采方式，矿山剩余生产服务年限、年生产能力，相邻矿山分布与开采情况。

三、矿山开发利用方案概述

包括矿山建设规模及工程布局，矿山批准的（或拟开采的）开采层位、矿山资源及储量、矿山设计生产服务年限、年生产能力，矿山阶段或采区布置、开采接替顺序、开采方式、顶板管理方法，矿山固体废弃物和废水的排放量及处置情况等。

第二章  矿山地质环境背景
一、自然地理

二、地形地貌
三、地层岩性与地质构造
四、水文地质条件
五、工程地质条件
六、矿体（层）地质特征
七、矿山及周边其他人类工程活动情况
第三章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
一、评估范围和级别

二、现状评估

三、预测评估

第四章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

一、分区原则及方法

二、分区评述
第五章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原则、目标和任务

一、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原则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目标和任务

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部署

（一）总体部署

（二）年度实施计划
第六章  矿山地质环境防治工程

一、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程

按防治对象分述工程名称、主要工作量、技术方法等。

（一）地面塌陷

（二）地裂缝

（三）崩塌

（四）滑坡
（五）泥石流
（六）含水层破坏

（七）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二、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
提出重点监测的内容、监测点的布设、监测方法等。
第七章  经费估算与进度安排
一、经费估算

二、进度安排

第八章  保障措施与效益分析
一、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二）技术保障

（三）资金保障

二、效益分析

（一）社会效益

（二）环境效益

（三）经济效益
第九章  结论与建议
主要附图：1、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图；2、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图；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部署图。
附录H
（规范性附录）

图件编制要求
H.1 图件的一般要求

H.1.1 工作底图要采用最新的地理底图或地形地质图、矿区基岩地质图。如果收集到的工作底图较陈旧，地形地物变化较大，则应简单实测、修编；如果地形地质图是由小比例尺放大而得，也应进行修编。

H.1.2成果图件应在充分利用已有资料与最新调查资料，深入分析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编制。要求报告编制人员必须亲临现场，取得最新的调查资料。

H.1.3成果图件要求数字化成图，图形数据文件命名清晰，并与工程文件一起存储。

H.1.4成果图件要符合有关要求，表示方法合理，层次清楚，清晰直观，图式、图例、注记齐全，读图方便。
H.1.5成果图件比例尺原则上不小于矿山精查报告比例尺；当矿区范围较大，成图比例尺最小为1：10000，重要地段的成图比例尺（包括平面图和剖面图）原则上不得小于1：1000。
H.2 ХХХ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图

H.2.1图面主要反映评价区的地质环境条件、存在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等。内容包括：

（1）地理要素：包括主要地形等高线、控制点；地表水系、水库、湖泊的分布；重要城镇、村庄、工矿企业；干线公路、铁路、重要管线；人文景观、地质遗迹、供水水源地、岩溶泉域等各类保护区。

（2）地质环境条件要素：包括矿区地貌分区、地层岩性（产状）、主要地质构造、水文地质要素（如井、泉分布）等。

（3）矿区范围与工程布局：露采境界、矿区范围、采区布置、地下开采主要巷道的布置等。
（4）主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采空区、地面塌陷、地裂缝、崩塌、滑坡、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土地资源破坏等的分布、规模；采矿固体废弃物堆放位置与规模；已治理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及范围等。
（5）现状评估：按单要素分级表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现状评估结果，参见附录K3。当单要素评估结果有重叠时，采取就高不就低原则编图。若图面信息量大，可另附单要素评估图。
H.2.2平面图上应附综合地层柱状图、综合地质剖面图等镶图；可根据需要附一些专门性镶图，如矿体底板等值线图、降水等值线图、全新活动断裂与地震震中分布图、评估区周围矿山分布图、地下水等水位线图等。

H.2.3可用镶表说明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编号、地理位置、分布范围与规模、影响程度、形成时间、防治情况等。
H.2.4常用图例参照附录K，其他图例参照GB958。
H.3 ХХХ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图

H.3.1图面主要反映采矿活动对评估区地质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内容包括：

（1）地理要素：包括主要地形等高线、控制点；地表水系、水库、湖泊的分布；重要城镇、村庄、工矿企业；干线公路、铁路、重要管线；人文景观、地质遗迹、供水水源地、岩溶泉域等各类保护区。

(2)预测评估：按单要素分级表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预测评估结果，参见附录K3。当单要素评估结果有重叠时，采取就高不就低原则编图。若图面信息量大，可另附单要素评估图。
H.3.2对重点区域（由采矿引发地质环境问题突出的区域）可以在图面上插入镶图进一步说明，如完整的泥石流沟、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地下水疏干范围等。镶图比例尺视具体情况而定。

H.3.3可用镶表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结果加以说明，如潜在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编号、地理位置、分布范围与规模、影响程度、防治难度分级等。
H.3.4 常用图例参照附录K，其他图例参照GB958。
H.4 ХХ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部署图

H.4.1图面主要反映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责任范围分区、工作部署等。内容包括：

（1）地理要素：包括主要地形等高线、控制点；地表水系、水库、湖泊的分布；重要城镇、村庄、工矿企业；干线公路、铁路、重要管线；人文景观、地质遗迹、供水水源地、岩溶泉域等各类保护区。

（2）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标出与本方案适用年限相对应的防治区域。
（3）工程部署：主要防治、监测工作的布置、措施与手段等。

H.4.2镶图：可以根据需要对防治区内的主要工程部署、防治工程措施与手段等插入放大比例尺的专门性镶图。

H.4.3镶表：用镶表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加以说明，包括分区名称、编号、分布、面积；主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和影响程度、防治措施、手段、进度安排。
H.4.4 常用图例参照附录K，其他图例参照GB958。
附录I
（规范性附录）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报告表
表I给出了建筑用砂石粘土、油气、煤层气、地热、矿泉水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报告表格式。
表I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报告表

	矿

山

企
业

概

况
	矿山名称
	                             （签 章）

	
	通讯地址
	
	邮  编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经济类型
	国有  集体  个体  其它
	开采矿种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矿山面积
	            公顷

	
	建矿时间
	年   月   日
	生产现状
	新建  生产  改扩建

	
	可采资源储量
	
	企业规模
	大    中    小

	
	服务年限
	年     月    至      年     月

	
	设计生产能力
	                  万吨/年
	实际生产能力
	          万吨/年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单位名称
	                             （签 章）

	
	通讯地址
	
	邮  编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资质证书名称
	
	资质等级
	

	
	发证机关
	
	编    号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    务
	职  称
	签  名

	
	
	
	
	

	
	
	
	
	

	
	
	
	
	

	
	
	
	
	

	一、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概况

矿山交通位置、地形地貌、气象、水文、土壤与植被、社会经济等


	二、矿区地质环境条件（可加附图说明）

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矿山地质、不良地质现象、人类工程活动等。


	三、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已产生、可能产生的）

1、矿山地质灾害及其隐患（地面塌陷、地裂缝、崩塌、滑坡分布、规模、发生时间、发育特征、成因、危险性大小、危害程度等）

2、地形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人文景观等的影响和破坏情况。

3、矿区含水层破坏，包括采矿活动引起的含水层破坏范围、规模、程度，及对生产生活用水的影响等。

4、土地资源的影响和破坏，包括压占、毁损的土地类型及面积。

5、对主要交通干线、水利工程、村庄、工矿企业及其它各类建（构）筑物等的影响与破坏。

6、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和治理效果。


	四、拟采取的保护与治理措施

按防治对象（矿山地质灾害、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其它）分述工程名称、主要工作量、技术方法等。提出重点监测的内容、监测点的布设、监测方法等。


	五、工作部署

提出保护与治理措施总体部署和分年度实施计划。


	六、经费估算及资金来源



附录J
（资料性附录）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调查表

表J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调查表

	矿山

基本

概况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市（州）    县     镇（乡）     村
	邮编
	
	法人代表
	

	
	电    话
	
	传真
	
	坐标
	经度：                    纬度：
	矿类
	
	矿    种
	

	
	企业规模
	
	设计生产能力/104t/a
	
	设计服务年限
	

	
	经济类型
	
	
	
	
	

	
	矿山面积/Km2
	
	实际生产能力/104t/a
	
	已服务年限
	
	开 采 深 度/m
	

	
	建矿时间
	
	生产现状
	
	采空区面积/m2
	

	
	
	
	采矿方式
	
	开采层位
	

	采矿

占用

破坏

土地
	露采场
	排土场
	固体废弃物堆
	地面塌陷
	总计
	已治理面积/m2

	
	数量/个
	面积/m2
	数量/个
	面积/m2
	数量/个
	面积/m2
	数量/个
	面积/m2
	面积/m2
	

	
	
	
	
	
	
	
	
	
	
	

	
	占用土地情况/m2
	占用土地情况/m2
	占用土地情况/m2
	破坏土地情况/m2
	
	

	
	耕

地
	基本农田
	
	耕

地
	基本农田
	
	耕

地
	基本农田
	
	耕

地
	基本农田
	
	
	

	
	
	其它耕地
	
	
	其它耕地
	
	
	其它耕地
	
	
	其它耕地
	
	
	

	
	
	小计/m2
	
	
	小计/m2
	
	
	小计/m2
	
	
	小计/m2
	
	
	

	
	林地
	
	林地
	
	林地
	
	林地
	
	
	

	
	其它土地
	
	其它土地
	
	其它土地
	
	其它土地
	
	
	

	
	合计/m2
	
	合计/m2
	
	合计/m2
	
	合计/m2
	
	
	

	采矿固体废弃物排放
	类 型
	年排放量/104m3
	年综合利用量/104m3
	累计积存量/104m3
	主要利用方式

	
	废石（土）
	
	
	
	

	
	煤矸石
	
	
	
	

	
	合计
	
	
	
	


表J（续）

	含水层

破  坏

情  况
	影响含水层的类型
	区域含水层遭受影响或破坏的面积/ km2
	地下水位最大下降幅度/m
	含水层被疏干的面积/m2
	受影响的对象

	
	
	
	
	
	

	地形地貌景观破  坏
	破坏的地形地貌景观类型
	被破坏的面积/m2
	破坏程度
	修复的难易程度

	
	
	
	
	

	采矿引起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情  况
	种类
	发生时间
	发生

地点
	规模
	影响

范围/m2
	体积

/m3
	危    害
	发生

原因
	防治

情况
	治理面积/m2

	
	
	
	
	
	
	
	死亡人数

/人
	受伤人数

/人
	破坏房屋

/间
	毁坏土地/m2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采矿引起的地面塌陷情  况
	发生

时间
	发生地点
	规模
	塌陷坑/个
	影响

范围

/m2
	最大长度

/m
	最大

深度

/m
	危    害
	发生

原因
	防治

情况
	治理面积/m2

	
	
	
	
	
	
	
	
	死亡人数/人
	受伤人

数/人
	破坏房

屋/间
	毁坏土地/m2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采矿引起的地裂  缝

情  况
	发生

时间
	发生地点
	数量/个
	最大长度/m
	最大宽度/m
	最大深度/m
	走向
	危    害
	发生

原因
	防治

情况
	治理面积/m2

	
	
	
	
	
	
	
	
	死亡人数/人
	受伤人数/人
	破坏房

屋/间
	毁坏土地/m2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矿山企业（盖章）：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录K
（资料性附录）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图常用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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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工程

K.3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评估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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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4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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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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